附件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设计及施工图审查质量检查提交材料清单

一、工程勘察方面材料

（一）工程勘察合同文本；

（二）勘察纲要；

（三）现场钻探、原位测试、测量及土工试验的原始记录；

（四）经审查合格的工程勘察报告；

（五）工程勘察单位资质证书。

二、工程设计方面材料

（一）工程设计合同文本；

（二）经审查合格的相关专业工程设计图纸；

（三）结构计算书、节能设计信息汇总表；

（四）设计变更单；

（五）设计依据（立项批复、规划许可文件及附件）；

（六）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抗震设防专项审查专家意见；

（七）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

（八）工程设计单位资质证书。

三、施工图审查方面材料

（一）施工图审查意见书；

（二）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三）勘察设计单位回复的修改文件；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情况备案表。

备注：所有资料均提供PDF原件或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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